
附件一、經濟部住宅家電汰舊換新節能補助申請表

　　　　　　　　　　　　　　　　　　　  申請序號(審查單位填)：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請
人
資
料

姓名
(請正楷親簽) 身分證字號(護照或居留證號碼)

手機號碼
(必填)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申
請
補
助
產
品
資
訊

下列產品須為同一裝機地址；若有不同請另表填寫。下表如不足使用，請自行加印本頁填寫。

品項
(擇一勾選)

廠牌 型號
產品製造號碼或機器號碼

(參考保證書、保證卡、機體或外箱)

£冷氣
£冰箱

£冷氣
£冰箱

£冷氣
£冰箱

£冷氣
£冰箱

£冷氣
£冰箱

每臺冷氣、冰箱補助新臺幣 3,000元，本表申請共計　　　　     臺　　　　　　   元

申
請
人
自
我
檢
核

請依序確認備妥下列申請文件後，以「掛號」郵寄至板橋郵政8-17號信箱。
申請人寄件前應確認申請補助期間，逾期不予受理亦不檢還申請文件。

已確認
(請打勾)

1.經濟部「住宅家電汰舊換新節能補助」申請表 

2.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護照或中華民國居留證影本(黏貼於申請表附件二)

3.以申請人為戶名之金融機構帳號存摺封面影本(黏貼於申請表附件二)

4.申請補助產品裝機地址用電種類應為表燈非營業用之電費單影本(免黏貼，請直接檢附紙本)

5.銷售業者所開立申請補助產品之統一發票(或電子發票證明聯)影本(黏貼於申請表附件三)
該發票開立日期應於當年度公告之補助購買期間內，且發票上應無買受人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並載明申請
補助產品之型號；未載明者應檢附載明申請補助產品型號之銷售明細相關單據資料。

6.載明申請補助產品製造號碼或機器號碼之保證書、保固卡或相關資料影本(黏貼於申請表 

  附件三)
每一申請補助產品應檢附一份。保證書或保固卡未載明申請補助產品製造號碼或機器號碼者，請提供載明
申請補助產品製造碼號或機器號碼之機體照片。冷氣機產品製造號碼或機器號碼以室外機為準。

7.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四機回收聯單第三聯(消費者收執聯)影本 (黏貼於申請表附件四)
每一申請補助產品應檢附一份載明回收品項為冷氣機或電冰箱之廢四機回收聯單，且該聯單載明之回收日
期應於當年度公告之補助購買期間內。

*申請補助產品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貼紙影本 (非必備，建請檢附以加速審核程序)

切
結

事
項

申請人應確實填寫本申請表並詳閱切結事項內容，寄出申請文件即視為同意遵守下述規定： 
1.申請表填寫內容如與附件資料有不一致情形，將以附件資料所載資訊為準。
2.申請表所載個人資料，提供經濟部能源局辦理申請人補助之相關事項。
3.經濟部能源局得就申請案件抽樣進行電話或現場稽查，申請人應配合辦理。
4.申請案件如經查有違反本補助規定事項或有申請文件內容不實、虛偽變造或虛偽買賣之情事，
5.將不予補助，申請人願負法律相關責任；已獲補助之申請人，得撤銷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
6.款項。

經濟部住宅家電汰舊換新節能補助申請網站：https://家電汰舊補助.tw



附件二、經濟部住宅家電汰舊換新節能補助-身分證明及存摺封面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序號(審查單位填)：____________________

國民身分證、護照或中華民國居留證影本

護照影本請沿虛線靠上且靠左黏貼。

國民身分證正面
中華民國居留證正面

國民身分證反面

存摺影本

請沿虛線靠上且靠左黏貼。 

金融機構帳戶之戶名須為申請人本人。

存摺封面應載明金融機構名稱(或代碼)、分行名稱、戶名、帳號。

金融機構帳戶不得為靜止戶、公教戶、外幣戶。



附件三、經濟部住宅家電汰舊換新節能補助-統一發票及保證(固)書件等資料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序號(審查單位填)：____________________

1.發票開立日期應於當年度公告之補助購買期間內。

2.發票上應無買受人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並載明申請補助產品型號、銷售業者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3.發票未載明申請補助產品型號者，應檢附載明申請補助產品型號之銷售明細相關單據資料。

4.每一申請補助產品應檢附一份載明製造號碼或機器號碼之保證書、保固卡或相關資料影本。

5.保證書或保固卡未載明申請補助產品製造號碼或機器號碼者，請提供載有申請補助產品製造碼號或機
5.器號碼之機體照片。冷氣機之產品製造號碼或機器號碼以室外機為準。

統一發票(含銷售明細相關單據資料)影本，及產品保證書或保固卡等資料影本

請沿虛線靠上且靠左黏貼。

黏貼時文件不可倒置、不可相互覆蓋。

本頁空間如不足，請自行加印。



附件四、經濟部住宅家電汰舊換新節能補助-廢四機回收聯單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序號(審查單位填)：____________________

1.廢四機回收聯單第三聯請向申請補助產品之銷售業者索取。

2.每一申請補助產品應檢附一份載明回收品項為冷氣機或電冰箱之廢四機回收聯單第三聯影本。

3.廢四機回收聯單載明之回收日期應於當年度公告之補助購買期間內。

行政院環保署廢四機回收聯單第三聯(消費者收執聯)影本

請沿虛線靠上且靠左黏貼。

黏貼時文件不可倒置、不可相互覆蓋。

本頁空間如不足，請自行加印。


